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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為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葉澍堃今日（二月十五日）在立法會會議上就陳偉

業議員提出「開放電力市場」的議案的致辭全文（只有中文）：  
 
主席女士: 
 
  首先，我要多謝陳偉業議員提出「開放電力市場」這個議案，和剛才多位議

員的發言。我們現正就「香港電力市場未來的發展」，進行第二階段諮詢。各位

議員的寶貴意見，對我們制定未來的電力市場規管安排非常有幫助。 
   
  剛才議員給我們的訊息很清楚，我相信兩家電力公司也會聽到。劉慧卿議員

剛才指政府與電力公司「扯貓尾」，我想在此鄭重聲明，絕無其事，亦不要高估

我們的演技。剛才也有議員指我們跟電力公司「打showhand」，我認為暫時沒有

這個需要，我亦不鼓勵賭博。我多謝議員剛才給了我們這麼多籌碼，我相信兩家

電力公司看到這個情況，也不會願意跟政府「打showhand」。 

 
  我也想告訴劉慧卿議員，我和廖（秀冬）局長在電力市場監管方面是同一陣

線、立場一致的。跟大家議員一樣，我們呼吸一樣的空氣。我們兩個局都是以市

民利益為大前題，也希望確保兩家電力公司做足一切，減低空氣污染。 
 
  剛才楊森議員提及，可否借鏡開放電訊市場，我想指出，當年我有負責開放

開電訊市場，事實上現在可以看到長途電話費大幅調低。我想指出，政府絕對有

決心開放電力市場。 
 
  我非常多謝大家給予我們這麼多籌碼，知道原來大家如此支持政府。 
 
  我們在去年年初第一階段諮詢期間，收到了九百多份意見書。歸納各方面的

意見，大眾最關注的事項主要是電力的可靠和穩定性、電費的水平，發電對環境

的影響，與及盡快開放香港的電力市場和引入競爭。因此，在制訂第二階段諮詢

文件內的建議時，我們希望可以達到以下幾個目標： 
 
  第一，貫徹政府的能源政策目標，確保公眾能以合理的價錢，享用可靠、安

全及有效率的電力供應。當中涉及平衡市民大眾及電力公司的利益，即在降低市

民電費負擔的同時，讓電力公司有合理的回報，作為它們繼續投資必須的供電基

建設施，為市民提供優質服務的誘因。 
 
  第二，進一步推展二○○五年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所提及的環保目標，致



力將生產和使用能源對環境的影響減至最低，改善空氣質素。 
 
  第三，為未來電力市場開放作好準備。 
 
  這些發展方向，與今日動議提出的建議大體上是沒有大分歧的，而我們亦已

在第二階段的諮詢文件中，提出了一系列具體落實措施。我稍後會按動議內容，

簡介這些措施。 
 
電力公司的准許投資回報 
 
  現時，兩家電力公司的准許回報，是它們固定資產的13.5%至 15%。社會的
主流意見是這個准許回報水平在現時情況是過高，應該在二○○八年後調低。但

社會各界對是否繼續以固定資產作為投資回報的基準，以及回報率應定於什麼水

平則有不同意見。對電力用戶而言，當然認為兩家電力公司的回報是愈低愈好，

但亦有意見認為，電力供應涉及長期和龐大的投資，經營者要得到合理的回報，

以確保公司可以為用戶提供可靠的服務。 
 
  我們明白市民擔心電力公司可能會過度投資固定資產以增加回報，所以在草

擬第二階段的諮詢方案時，曾經研究其他的計算方法，包括股本回報。我們認為

如果以股本作為回報基準，可能出現的情況是：即使是在借貸融資較具成本效益

的情況下，電力公司都可能會盡量利用股東的資金購買固定資產，擴大股本，最

終並不能保障市民的利益。 
 
  考慮到供電行業需要投放大量資金，興建供電基礎設施，並參考過海外市

場，如英國、澳洲等地的做法，與及第一階段諮詢所收集的意見，我們決定建議

採用固定資產作為回報基準。同時，我們會加強現時對電力公司投資的監管，包

括：要求電力公司需就所有關乎電力供應的發展計劃，取得政府的批准；我們亦

會收緊現行處理過剩發電容量的機制，所有測定為過剩發電設施的全部機電裝置

及設備，將不會獲得回報。 
 
  我想指出，我們在監測兩電方面，除了我身邊的李（達志）先生外，我們還

有很多專業的支援，包括機電工程師、會計師、經濟師及專業電力顧問的協助，

所以審批過程是相當嚴謹的。 
 
  在投資回報率方面，我們認為如果將電力公司和其他公用事業的投資回報率

直接比較，或採取一個一般公司可賺取的回報水平作為電力公司的准許回報率，

並不是合適的做法，因為未有顧及電力行業的獨有性質，例如不同的成本結構、

供應設施、資產年限、回本期、營商環境及風險。在平衡各方面的意見後，我們



認為比較合適的做法，應該是在釐定回報率時，以綜合方法，考慮一籃子的因素，

包括香港的經濟情況、電力公司的投資成本和風險，與及規管方面的政策目標。 
 
  在參考過現時市場的情況，我們建議電力公司不同資產類別可獲約7%至
11%的回報率，平均資產回報率介乎 9%至 10%的單位數字。相比現時 13.5%至
15%的回報率，建議水平已大幅調低。我們曾作模擬計算，假如以我們建議的方
法釐定二○○六年的電費，估計比較現時會有約一成多至兩成的下調空間。為了

確保准許回報率可以反映日後經濟情況的變化，我們亦會每五年檢討釐定准許回

報率的各項因素，並且根據當時的最新經濟數據，在適當時候調整准許回報率。 
 
  正如我早前提及，我們的目標，是要讓電力公司賺取合理的回報，繼續為香

港提供安全可靠電力的同時，盡量爭取減低市民的電費負擔。 
 
積極推動環保發電 
 
  在環保方面，我們完全同意應該加強監管發電廠排放的污染物，和進一步推

動發展可再生能源。我們在第二階段諮詢文件中，建議了一系列的具體措施，推

動這方面的環保工作。 
 
  現時，兩家電力公司受《空氣污染管制條例》，以及有關的環保法例所規管。

自一九九七年開始，政府已不再批准電力公司興建新的燃煤發電機組，並要求電

力公司盡量採用天然氣發電。政府已清楚表明，會致力在二○一○年或以前，把

全港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，以及可吸入懸浮粒子的排放量，由一九九七年的水平，

分別減少 40%、20%及 55%。 
 
  環保署已通知電力公司它們需要達到的減排目標，並會在續發個別發電廠牌

照時，逐步收緊這三種污染物的排放上限。為了確保電力公司符合這方面的環保

規定，諮詢文件建議若它們超出環保署要求的排放總量上限時，會扣減它們的准

許回報率。 
 
  有人認為根據「污染者自付」的原則，電廠減排工程項目的投資，不應該獲

得回報。我們亦希望盡量避免由用戶承擔減排設施的開支，但我們同時亦擔心若

果不給與任何回報會減少電力公司推動減排的誘因。事實上亦有人提出，應該給

與減排設施更高的回報，以推動電力公司的環保工作。在考慮不同的意見後，我

們建議減排設施只可獲得較低的回報率，即 7%。我們相信這是一個合適的平衡，
我們會在諮詢期內繼續聆聽大眾的意見。 
 
  《香港首個可持續發展策略》已訂下目標，期望到二○一二年時，利用可再



生能源供應本地用電需求 1%至 2%的電力。為推展這目標，我們建議給予可再
生能源設施最高的回報率，達 11%。同時，我們會要求電力公司，開放其電網予
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用戶和發電設施，並豁免用戶接駁電網所需的行政費用。當電

力公司達到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目標時，我們亦會給予?勵。 
 
開放電力市場 
 
  剛才多位議員要求政府進一步開放電力市場，亦有議員要求政府研究全面實

施電力聯網，以及分拆發電、輸電及配電行業。議員的最終目標其實都是要增加

電力市場的競爭。我們亦認同這一個目標，但在實行上，必須要有市場條件配合，

包括有充足、可靠的新電源供應、解決聯網及開放電網的技術和財務問題，以及

要確保不會影響供電的穩定性。 
 
  大家都知道，現時期望短期內有新的供電商投資本地供電設施來作大規模的

供電，我要強調是大規模供電，是不切實際的。現時廣東省電力供應持續緊張，

向香港購電更逐年遞增。雖然內地缺電情況可望在未來數年得以舒緩，但要在短

期內從內地大規模輸入可靠的電力，並不實際。 
 
  我們認為較務實的做法，是一方面繼續密切留意廣東省電力市場的發展，和

從內地引入電力供應的機會，並加強與內地當局溝通，探討如何解決有關從內地

輸電的技術障礙。同時，我們亦會要求兩電聯手推展和策劃，加強聯網至一個符

合實質經濟效益的「最適當」水平。我們會力求在未來十年，為逐步開放市場做

好一切準備工作，包括制訂接駁和使用電網的標準和技術指引、研究新規管安

排，以及籌備成立新的監管機構等，以配合日後的市場發展。 
 
將中電的發展基金在二○○八年前回贈用戶 
 
  至於中電的發展基金滾存，大家都知道，基金是屬於中電用戶的。我們在二

○○三 年中期檢討時，與中電達成協議，在現行《管制計劃協議》屆滿前十二
個月，即二○○七年九月，我們會與中電磋商處理發展基金餘額的安排。我明白

有議員及市民希望將基金餘額，悉數於現時協議屆滿前，回贈用戶；另一方面，

亦有意見認為應將餘額的全部或部分，轉至二○○八年後的「電費穩定基金」帳

目，以協助日後穩定電費。剛才亦有議員就分配發展基金滾存予用戶的方法發表

意見。在這方面，我們的立場是開放的，我們會綜合諮詢期內收到的意見，與電

力公司商討，尋求一個最切合用戶利益的處理方法。 
 
 
 



結語 
 
  主席女士，兩家電力公司過去在香港賺取了可觀的利潤，事實上它們亦在一

群專業和負責的員工的支援下，一直為香港市民提供世界級的供電設施，和安全

可靠的電力供應。 
 
  我非常同意剛才鄺志堅議員和王國興議員的意見，人力資源是非常重要，兩

電必須保持足夠和穩定的員工隊伍，提供一個合理的營運環境，讓它們繼續提供

必須的供電基建設施，以及維持充足及高質素的員工，為香港市民提供可靠、安

全和有效率的電力供應。 
 
  我相信在第二階段諮詢文件中的建議，會在確保持續穩定可靠電力供應的同

時，為市民帶來實質的電費下調。我們亦積極回應了市民對環保和進一步開放市

場的關注。我們現時正就有關建議進行公眾諮詢，直至三月底。我期望社會各界

如議員今日般多發表意見，幫助我們進一步完善各項建議，落實二○○八年後電

力市場的規管安排。 
 
  多謝主席女士。 
 
 
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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